
资府办发〔2020〕64 号

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市本级 2020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追加计划的通知

雁江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、临空区经济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市本级 2020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追加计划》印发

你们，作为《关于印发资阳市城区（含市本级、雁江区、高新区、临空区）2020

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》（资府办发〔2020〕17 号）的补充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市本级 2020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追加计划

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2 日



附件

市本级 2020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追加计划

序号 地块位置 面积（亩） 用途
容积

率
备注

1
临空经济区苌弘大道与育

才路交汇处西北角地块 1
13.14

社区综合服务设施

用地（兼容商业用

地）

2.0

2
临空经济区苌弘大道与育

才路交汇处西北角地块 2
27.75 居住 1.5

3
高新区现代大道与横五道

路交汇处地块
80.9 居住 2.5

4 城北农贸市场地块 31.5 居住 4.5

合计 153.29




